
一 九 九 四 年 八 月 四 日 （ 星 期 四 ）

新 聞 稿  

法 改 會 就 保 障 私 人 資 料 作 出 建 議  

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建 議 立 例 管 制 私 人 資 料 的 收 集 及 使 用 。

法 改 會 的 建 議 針 對 備 受 關 注 的 私 人 資 料 漸 被 廣 泛 紀 錄 及

傳 遞 的 問 題 ， 而 世 界 趨 勢 是 為 資 料 提 供 法 律 保 障 。 法 改 會 根 據 國 際

確 認 的 資 料 保 障 原 則 釐 訂 建 議 。  

法 改 會 今 日 （ 星 期 四 ） 就 保 障 私 人 資 料 的 法 律 改 革 問 題

發 表 的 報 告 書 載 有 下 列 各 項 建 議 ：  

( 1 )  法 改 會 建 議 委 任 隠 私 權 專 員 監 管 擬 議 中 的 資 料 保 障 計

劃 ， 經 費 來 自 商 業 登 記 證 申 請 機 構 不 多 於 1 0 0 元 的 年

費 。  

( 2 )  所 有 個 人 資 料 ， 無 論 據 實 或 判 斷 而 內 容 是 否 屬 實 ， 無 論

其 儲 存 方 式 ， 均 應 立 例 予 以 管 制 ， 祇 要 這 些 資 料 是 可 以

合 理 地 隨 時 提 取 ， 則 不 論 是 電 腦 處 理 或 非 電 腦 處 理 的 資

料 ， 均 應 受 管 制 。  

( 3 )  所 有 個 人 資 料 ， 無 論 是 否 易 於 提 取 ， 均 應 以 合 理 安 全 的

措 施 保 障 。  

( 4 )  資 料 所 屬 人 應 有 權 更 正 其 本 人 資 料 及 索 取 該 等 資 料 的 副

本 ， 他 可 參 考 隠 私 權 專 員 規 定 各 資 料 持 有 者 提 交 的 資 料

用 途 聲 明 書 的 內 容 。 若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個 人 受 到 損 害 ， 個

人 應 獲 得 賠 償 。  

( 5 )  資 料 收 集 人 祇 能 向 資 料 所 屬 人 或 第 三 者 收 集 直 接 與 其 職

務 有 關 或 職 務 需 要 的 個 人 資 料 ， 為 確 保 資 料 收 集 在 公 平

的 原 則 下 進 行 ， 應 在 收 集 資 料 時 告 知 資 料 的 用 途 及 資 料

的 披 露 對 象 。  



( 6 )  除 非 資 料 所 屬 人 同 意 或 另 有 豁 免 條 文 ， 有 關 機 構 不 得 使

用 或 披 露 個 人 資 料 作 既 定 以 外 的 用 途 。  
 
( 7 )  根 據 個 人 資 料 對 某 人 作 出 不 利 的 決 定 前 ， 除 非 該 決 定 與

合 約 有 關 ， 否 則 應 予 該 人 更 正 資 料 的 機 會 。  
 
( 8 )  若 調 查 時 核 對 各 數 據 庫 資 料 以 找 出 資 料 的 偏 差 ， 繼 而 採

取 懲 罰 行 動 ， 應 先 獲 隠 私 權 專 員 批 准 。  
 
( 9 )  用 作 特 定 用 途 的 個 人 資 料 應 獲 豁 免 遵 守 部 分 或 所 有 資 料

保 障 規 定 。 個 人 自 用 或 家 庭 用 的 私 人 資 料 ， 應 是 唯 一 獲

全 面 豁 免 的 資 料 ， 而 為 偵 查 罪 案 及 公 眾 安 全 收 集 的 資

料 ， 應 獲 局 部 豁 免 。  
 

法 改 會 耗 四 年 多 時 間 ， 以 馬 天 敏 大 法 官 為 首 的 小 組 委 員

會 督 導 下 完 成 這 份 報 告 書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曾 於 一 九 九 三 年 三 月 提 出 初

步 建 議 徵 詢 意 見 ， 隨 後 並 詳 細 考 慮 公 眾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， 才 把 報 告 書

定 稿 。 有 關 意 見 來 自 多 方 面 團 體 ， 包 括 政 府 部 門 、 商 業 機 構 、 專 業

團 體 及 社 區 組 別 ， 各 國 專 家 亦 提 供 意 見 。 在 接 獲 的 8 0 多 份 意 見 書

中 ， 祇 有 兩 份 反 對 立 例 管 制 私 人 資 料 。  
 
法 改 會 去 年 委 任 香 港 大 學 進 行 的 意 見 調 查 顯 示 ， 公 眾 一

般 贊 成 保 障 私 人 資 料 。  
 
法 改 會 報 告 書 強 調 提 到 日 趨 普 遍 使 用 私 人 資 料 的 情 況 。

馬 天 敏 大 法 官 指 出 ， 一 九 八 六 年 在 瑞 典 一 項 研 究 估 計 ， 每 個 人 的 資

料 會 載 於 五 十 至 三 百 個 私 人 資 料 紀 錄 內 。 某 些 決 定 是 根 據 該 等 紀 錄

作 出 的 ， 有 關 決 定 可 能 對 個 人 有 不 良 的 影 響 ， 如 遭 拒 絶 貸 款 甚 至 遭

不 合 理 的 刑 事 調 查 。  
 
報 告 書 說 海 外 一 些 研 究 發 現 ， 不 少 私 人 資 料 紀 錄 是 不 正

確 的 ， 其 中 美 國 一 個 州 的 刑 事 檔 案 紀 錄 ， 就 祇 有 兩 成 是 完 整 及 正 確

的 。  
 
報 告 書 亦 對 資 料 的 誤 用 深 表 關 注 ， 更 指 出 澳 洲 一 項 調 查

發 現 ， 具 有 商 業 價 值 的 機 密 私 人 資 料 被 大 量 非 法 出 售 。  
 



法 改 會 認 為 ， 沒 有 理 由 假 設 這 些 在 所 有 具 先 進 電 腦 及 通

訊 設 備 的 國 家 常 見 的 問 題 ， 並 不 存 在 於 香 港 。  
 
國 際 組 織 如 經 濟 合 作 與 發 展 組 織 及 歐 洲 共 同 體 委 員 會 ，

為 解 決 該 等 問 題 釐 訂 了 一 套 保 障 私 人 資 料 的 準 則 。  
 
這 些 準 則 的 重 點 ， 在 於 制 訂 一 套 公 平 資 料 處 理 守 則 ， 以

確 保 為 適 當 人 士 提 供 適 當 資 料 以 達 致 適 當 的 目 的 。  
 
目 前 已 有 二 十 七 個 地 區 制 定 了 法 例 執 行 這 些 準 則 。  
 
法 改 會 建 議 香 港 盡 快 加 入 它 們 的 行 列 ， 就 有 關 收 集 及 使

用 私 人 資 料 ， 為 個 人 提 供 足 夠 的 法 律 保 障 ， 並 就 國 際 間 交 換 私 人 資

料 方 面 ， 確 保 香 港 不 會 給 摒 於 門 外 。  
 
法 改 會 說 目 前 法 律 授 予 的 管 制 有 限 。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 例

針 對 公 營 機 構 違 反 人 權 提 供 一 些 保 障 ， 有 些 條 例 亦 載 有 保 密 條 文 ，

普 通 法 有 關 保 密 的 責 任 也 提 供 一 些 保 障 ； 不 過 ， 目 前 仍 欠 全 面 的 法

律 保 障 。  
 
預 料 歐 洲 聯 盟 將 於 一 九 九 六 年 起 要 求 會 員 國 限 制 將 私 人

資 料 輸 往 一 些 欠 缺 足 夠 私 人 資 料 保 障 法 例 的 國 家 。 法 改 會 相 信 若 香

港 不 引 進 所 需 的 法 例 ， 香 港 作 為 世 界 貿 易 中 心 的 地 位 或 會 動 搖 。  
 
法 改 會 的 報 告 書 將 會 遞 交 政 務 司 考 慮 ， 以 落 實 各 項 建

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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